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填写说明

1 适用范围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适用于企业发证、换证、迁址、增项等的生产许可证申请。集团公司与其所属单位一起取证的，集团公司与所属单位分别填写《申请书》。增项包括增加产品单元、增加规格型号、产品升级、增加集团公司所属单位等。

2 封面

2.1 产品类别：填写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目录的产品名称。

2.2 产品名称：填写实施细则的产品名称。

2.3企业名称：填写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并加盖公章。

2.4联系电话：填写有效的企业联系电话，包括联系人手机。

2.5联 系 人：填写企业负责办理生产许可证工作的人员姓名。

2.6 申请类别：根据企业申请的情况分别在发证、迁址、增项、其他后面的“□”中打“√”，集团公司增加所属单位在“增项”后的“□”打“√”。

2.7申请日期：填写企业的实际申请时间，用大写字母填写，如：“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3  申请企业基本情况

3.1 企业名称、住所、经济类型等：填写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住所、经济类型等。住所一栏务必与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一字不差。

3.2 生产地址：填写申请企业的实际生产场地的详细地址，要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路(街道、社区、乡、镇)、号（村）等。

3.3 年总产值、年销售额、年缴税金额、年利润：填写企业上一年度实际完成情况，新投产、实际生产期未满一年的企业，该四项指标可不填写。

4  申报产品基本情况

4.1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况：对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按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如没有，请填写“无”。

4.2 产品单元、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按照产品《实施细则》的规定填写，企业申请的全部单元都要填写在这里。

4.3一次申报产品数量多的申请企业可附页，附页注明“申报产品基本情况附页”。

5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情况

5.1填写企业中负责质量、生产、检验、采购、设备维护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5.2工作岗位：指的是具体工作地点，如经理工作岗位是：经理室或总裁办公室。

6   主要生产设备、工艺装备明细

6.1本页应按单元填写，如企业同时申报多个申证单元，则每个申证单元对应一张本表。

6.2生产厂及国别：应填写设备生产的具体厂名和国家，生产日期可查阅设备铭牌。

7   主要原材料、外购件和外协件明细

7.1标准名称和编号：指外购件或外协件的生产单位生产该种产品时执行的标准名称和标准编号。

8   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明细

8.1精度等级：填写仪器的最小精度值，如分析天平，精度等级：1×10-4g。

9  集团公司所属单位明细

9.1本表适用于集团公司取证的情况。集团公司和其所属单位一起申请生产许可证的，由集团公司填写与其一起申请的所属单位的情况。非集团公司企业此表可不填。

9.2 与集团公司关系：填写子公司、分公司、生产基地及其他情况。一页不够，可以增加页数，附页注明“集团公司所属单位明细附页”。

